
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设计施工防火审核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建筑设计、施工防火审核（简称建审）工作的管理，

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保护公民生命和公私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条例》、《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结合特区实际 

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特区范围内所有建筑设计、建设、施工单位及其人员。 

公安消防监督机关（简称消防机关）依照有关建审规范，参加我市各种类型大小区建筑总平面规划的

审核，并对建筑物地址选择、建筑布局、耐火等级、防火防爆、消防通道、消防供水等负责监督审

查。 

第三条 兴建下列各种类型的建筑，建设单位必须将工程的有关防火设计图纸和资料送消防机关审核，

发给审核合格书后，方准施工。 

（一）党政领导机关、科研、金融、医院、广播、电视、电信大楼、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体育

馆、影剧院、大（中）专院校教学楼、机场、隧道以及大型商场、饭店、酒楼、宾馆、招待所等； 

（二）新建、扩建、改建（不论其建筑规模大小）生产和贮存化学、易燃爆物品的工厂、仓库、油气

站、煤气管道、水厂等； 

（三）新建、扩建、改建装卸易燃易爆物品的码头、车站和汽车库，造纸厂、印刷厂、印染厂、家具

厂、铸造、热处理、焊接、烘烤、电镀车间、锅炉房、配电房、电子计算机房及其他类型的工厂； 

（四）七层以上（含七层）的居民住宅楼、办公楼或建筑高度超过二十四米以上的其他民用建筑，一

百人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五百人以上的中小学教学楼以及居民住宅首层用做商场（店）、仓库、

工厂、汽车库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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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筑物防火分区内吊顶、隔墙装修面积高层超过 50ｍ 、 

2 

低层超过 100ｍ 的（低于上述规定面积的，由大厦或房屋管理部门审核）； 

（六）搭建易燃的简易工棚宿舍、工场、商店、仓库等。 

第四条 设计人员在工程设计中，必须按照有关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设计，设计单位要对工程的防

火设计负责。 

第五条 中外合资、外资独立经营或从国外引进项目的设计，必须符合我国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其

消防系统设计，如属我国消防规范未作规定的，设计和建设单位必须同消防机关协商解决。 

第六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经过审核合格的防火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对工程的消防系统建设负责，并保

障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消防机关实行监督检查。 

第七条 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负责通知消防机关进行专顶验收。验收合格，发给合格证书；不合格

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八条 建设单位选用国产或引进国外消防器材、设备时，必须将其规格、性能等有关资料送消防机关

审核。未经批准，不得擅自选用或引进。消防机关应根据通用、互换、更新的原则，对消防器材、设

备进行选型审核。 

第九条 验收合格的建筑物，必须按原建设性质使用，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确需改变使用性质的，

必须经消防机关审核批准。 

任何单位不得降低防火标准、提高防火等级出售其建筑物。 

第十条 各区、乡、镇人民政府在规划农村居民点和村、镇时，要同时规划消防水源、消防通迅和消防

通道。乡、村所属的生产或民用建筑的设计和建设。应当根据其规模大小和火灾的危险性，执行有关

消防技术规范。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责任单位一千至五千元罚款，处责任人五百至二千元罚款，情节严重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对违章建筑物

可强令停建、强制拆除、或禁止使用； 

（一）工程设计图纸未送或虽送消防机关，未经审核即自行动工兴建的； 

（二）擅自改变设计图纸施工、影响消防功能的； 

（三）施工（含装修）中擅自改变、拆除毁坏或封盖消防设施的； 

（四）擅自选用或引进消防器材、设备的； 

（五）工程施工所用材料不符合防火要求，不进行防火处理的； 

（六）工程竣工未经消防机关验收即交付使用的； 

（七）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的； 

（八）擅自降低防火标准，提高防火等级出售建筑物的； 

（九）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作业的； 

（十）建筑工程（含装修人违反消防规范），不按市公安消防机关发给的《违反建筑设计防火审核通

知书》或《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的要求整改的；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责任单位工程投资总额千分之十的罚款，处责任人二千元罚款，并处

行政拘留，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工程消防专项验收不合格，未经整改即自行启用的； 

（二）因违反消防规范导致火灾事故发生的； 

（三）刁难、辱骂或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消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市公安消防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深圳

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复议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

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